市区住宅物业建设单位不采取招投标方式选聘前期物业服务企业许可告知单
一、设定依据

1、《物业管理条列》第二十四条；
2、《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
3、《湖南省实施<物业管理条例>办法》第十四条。
二、办理流程
提出申请→窗口工作人员受理及审查→许可→发放不采取投标方式选聘前期物业服务企业许可告知函
三、申请材料10
	材料名称
	材料

形式
	材料详细要求

	采用协议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报告
	原  件
	A4纸1份

	开发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复印件
	A4纸1份


	国有土地不动产权证
	复印件
	A4纸1份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复印件
	A4纸1份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复印件
	A4纸1份

	项目的总体规划平面图
	复印件
	A4纸1份

	项目立项批文
	复印件
	A4纸1份

	物业管理的总体实施方案
	复印件
	A4纸1份


四、承诺期限：5个工作日

五、收费依据：无

六、收费标准：无

七、咨询电话:0731-56712012

八、监督电话：0731-56771190

九、办理地点：市政务服务中心房产管理局窗口

